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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处罚畸重，不准予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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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法

民间划龙舟行为已被禁多年

12日下午，记者就此事致电瑞安市人
民政府，工作人员表示该市民间划龙舟行
为已被禁多年，今年4月发布过继续禁止
的通告。

经查询，今年4月瑞安市政府发布通
告称，鉴于民间划龙舟活动存在摊派、低
俗、迷信、无序等现象，决定2023年继续在
全市范围内禁止民间划龙舟活动。

端午节划龙舟是当地民间的一大看
点，瑞安市府办工作人员曾表示，以往每年
端午节“逢划必斗，逢斗必打”，严重时往往
会聚集几千人打斗。2008年，瑞安市政府
在大范围内征求意见，最后决定禁止民间
划龙舟。

据中国新闻网此前报道，清末民初以
来，当地多次发生由划龙舟引发的冲突、
械斗。

竞技龙舟取代民间传统龙舟

禁止民间划龙舟活动的同时，瑞安也
在举办官方比赛。

瑞安市政府在今年4月30日发布的通
告中提到，“市政府继续支持有序发展体育
竞技龙舟运动，坚持‘规定时间、划定区域、
限定队数’的原则，完善龙舟基地建设，引
导发展龙舟协会(俱乐部)，以各有关乡镇
(街道)体育竞技龙舟分会为单位报名参加
活动；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要按有关要求，

严格把关，规范审批，加强管理。”另据微信
公众号“瑞安发布”5月18日消息，瑞安市
第九届竞技龙舟大赛将于2023年6月30
日举办。有媒体报道称，目前报名参赛的
队伍是15支。

6月 14日，瑞安市莘塍街道龙舟队
一位队员告诉记者，当地及周边私自划
龙舟的人并不多，管理较为严格。平日
龙舟队有训练时，会在政府规定的地点
进行训练，不能划出该区域。该队员说，
现在划龙舟的人员素质普遍变好，平日
训练的资金都是自己队员凑起来，队员
们也很节约。

为何民间划龙舟也会违法？

黄某和李某二人，他们明知当地有禁
止民间赛龙舟的规定，却擅自组织人员赛
龙舟，还出了危及到人身安全的事故，处罚
是必须的。

据《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治安管理办
法》第六条规定，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的参
加人数在200人以上3000人以下的，由县
级公安机关许可。如果参与文体活动人数
不足200人的，公安机关也有权予以监督
检查，并进行管理。

此外，在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进行中，
如果出现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的
情况，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停止活动，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
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获利14元，2次罚款合并10万元！福州一名老农因为销售不
合格芹菜，领了天价罚单，此事引来热议。近日，法院给出了二审
判决——处罚畸重，不准予强制执行。

老人销售芹菜被检出不合格

2019年9月11日，家住闽侯的陈依伯出门路过隔壁王大姐家
的菜地。“老陈，今天的芹菜特别‘水灵’，要不要带一点，你拿去批
发市场，保证马上就能出手。”王大姐爽朗地攀谈道。

最后，陈依伯花了122.5元买下这70斤芹菜。
随后，拉着70斤芹菜的陈依伯来到某蔬菜批发商行，以每斤

1.95元的价格将芹菜都卖给了蔬菜批发商行，转手赚了14元。当
天，百里之外的某便民超市从该蔬菜批发商行采买了一批果蔬，其
中就包括陈依伯卖给商行的7.5斤芹菜。

隔天，该超市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在日常监督执法中，抽检了该
批芹菜，结论为不合格。

获利14元共计被罚款10万元

2021年2月8日，陈依伯因涉嫌销售不合格芹菜被市场监管
部门依法立案调查。

市场监管部门于2022年4月2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采纳了陈依伯的立功表现行为，责令陈依伯改正并对其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14元，处以罚款5万元。

陈依伯没有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提起诉讼。因
其未主动缴纳罚款，市场监管部门于2022年12月19日依法向陈
伯催告，督促陈伯及时缴纳罚款5万元并加处罚款5万元。

经催告，陈依伯无力履行，市场监管局于2023年2月14日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行政处罚及加处罚款等。

处罚畸重，不准予强制执行

闽侯法院经审理认为，陈依伯并非职业菜贩，系首次违法，
案涉不合格芹菜货值136.5元，获利仅14元，金额显属较小，其本
人并不知晓销售芹菜不合格，且案发后陈依伯能够配合调查，如
实说明不合格芹菜来源，积极举报他人无照经营，具有立功行

为，应当依法予以减
轻或不予处罚、市场
监管局作出“处以罚
款五万元”的行政处
罚决定，处罚畸重。
且在行政程序方面，
市场监管局于 2021
年 2月 8日予以立案
调查，于2022年 4月
22日作出案涉《行政
处罚决定书》时也已
超过法定办案期限，
程序亦违法。故对市
场监管局作出的行政
处罚决定，裁定不准予
强制执行。

随后，市场监管局
提出复议申请，二审法
院裁定驳回复议申请，
维持原裁定。

近日，浙江温州两人因擅自组
织民间划龙舟被行拘一事引发关
注。

温州瑞安当地警方6月11日通
报：9日和 10 日，塘下镇村民黄某（男，62
岁）、李某（男，57岁）分别擅自组织人员在河
道内进行民间划龙舟行为，9日的活动中龙舟
沉水，船上人员均落水，经救援无人伤亡。警
方依法对黄某、李某分别予以行政拘留9日、
7日的处罚，案件正进一步调查。

擅自组织民间划龙舟
浙江两村民被拘留

当地民间划龙舟被禁多年，不少人觉得不该“一刀切”

有媒体评论认为，作为端午节的传统
活动项目，划龙舟源自民间，已有上千年历
史，不仅富有观赏性，民间参与热情也一直
旺盛。不宜因出了点事，有负面问题就一
概否定。

民俗学专家、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基地名誉主任陈华文告诉记者，龙舟
本身来自于民间，并不是来自官方，所以从
非遗保护和传统文化传承角度来说，需要
特别提倡和鼓励民间划龙舟。“尤其是社区
和族群，需要传承自身的龙舟文化精神。”

陈华文认为，如何引导在办活动时不
出安全事故，才应该是地方政府需要重视
和思考的问题。

在陈华文看来，龙舟竞渡是一种传统，
在许多地方已经列入国家、省市县各级非
遗名录进行保护，龙舟的文化精神也是中

华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需要弘扬和传承，
如果当中与现代文化有一些冲突或不融洽
的地方，也应该以引导为主。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
地方政府想要阻止因为划龙舟而产生的械
斗、赌博等不良现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
也要考虑到民间传统，“一刀切”的管理方
式显然有损民众的心理预期。此外，根据

“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政府规章不能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外给人民多附加义务，
从这个角度看，“禁止民间组织划龙舟”的
规定也不合理。

作为端午节的传统活动项目，划龙舟
已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如何让这个民俗
活动安全、有序地传承下去，值得我们深
思。 综合澎湃新闻、中新网、海报新闻等

民俗文化应鼓励民间自由传承

警惕“小过重罚”
这已经不是天价“芹菜罚单”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了：2022

年8月，国务院督查组曾通报陕西榆林市个体户“卖5斤芹菜被罚
6.6万元”过罚不当。

督查组认为，对于有违法行为特别是轻微违法、初次违法的市
场主体，不能过度惩罚，而应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市场监管应制定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切实解决“小过重罚”“过罚不当”“类案不同
罚”和“任性执法”等问题。

“芹菜罚单”再现，而且是在此前那么一大场舆论热议之后，还
需要依赖个案司法的两次反复确认，多少会让人感到遗憾，何况还
存在司法判断的某种不确定性。

现有法律确实有罚则明确的条款，但也对从轻、减轻甚至免除
处罚给出了空间，有的基层执法为什么只对罚款的条条框框熟稔
于心，而对需要宽容审慎的情况视而不见？

行政处罚个案的纠错，当然可以通过后续的司法裁量来完成，
这也符合现代社会治理对司法职能的制度设计，可每次总要寄希
望于司法裁量的定分止争，却不免有些耗费社会资源。

如果说司法的纠正是在守底线，国务院的督查通报就是借由
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序列进行内部纠正，公开通报更是为了“纠正
一案，规范一片”。

在庆幸闽侯司法机关再一次亮明态度的同时，也有必要深思，
司法之外的有效社会治理，如何更好地提升行政监督的传导深度
与基层执法的响应效率。

毕竟，这还真不只是一把芹菜的事儿！
综合南方都市报、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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